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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20人，

代表股份18,778,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公司独立董事郭天武先生、马志达先生、吴文媛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并述职；

独立董事张建平先生因突发疾病未能出席。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45,463,28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13%；反对 161,8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弃权 1,395,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500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2%。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847,094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46%；反对 161,8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596%；弃权 1,395,1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500 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58%。

（二）审议通过《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45,373,58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27%；反对 161,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弃权 1,484,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8%。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757,394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62%；反对 161,9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597%；弃权 1,484,7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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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42%。

（三）审议通过《2025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 1,045,463,28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13%；反对 161,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弃权 1,395,0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2%。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847,094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46%；反对 161,9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597%；弃权 1,395,0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57%。

（四）审议通过《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5,545,284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92%；反对 150,0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3%；弃权 1,324,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5%。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929,094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55%；反对 150,0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479%；弃权 1,324,9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400 股ˀ�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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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01%。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5,532,86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79%；反对 165,2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弃权 1,322,14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624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3%。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916,67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33%；反对 165,2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629%；弃权 1,322,14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624 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38%。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45,330,16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86%；反对 254,900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弃权 1,435,14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624 股），占参与投

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1%。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99,713,97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34%；反对 254,900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514%；弃权 1,435,14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624 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可鑫、郭睿林

3、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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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